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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 

违规收取质量保证金清理工作的通知 

 

省各部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，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，

各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活动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根据

国务院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专项督查要求，现在全省范围内

开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违规收取质量保证金清理工

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规范政府采购保证金收取和退还 

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财政部《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

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38 号）规定，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。根据国家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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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精神，我省已于 2020 年 8 月起全面取

消政府采购投标保证金。收取履约保证金的，采购人应当在采购

合同中约定退还履约保证金的方式、时间、条件和不予退还的情

形，明确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。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

采购项目不得收取质量保证金，也不得将已收取的履约保证金转

为质量保证金。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合格后，采购人应

当按合同约定及时付款，不得以质保等名义克扣款项。政府采购

工程项目收取质量保证金，应当符合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和有关规

定。 

二、全面清理违规收取的政府采购质量保证金 

各地、各部门要逐一排查，抓紧清理本地、本部门政府采购

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中违规收取的质量保证金。对已经违规收取

的，要立即全额退还质量保证金及其在银行产生的孳息；对采购

文件、采购公告、采购合同等模板和标准文本中关于收取质量保

证金的表述，要同步予以调整完善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各地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清理工作，加强工作指导和检

查，确保清理到位，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担。请省级各主管部门、

各设区市财政局汇总本部门、本地区违规收取质量保证金清理情

况，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前书面报送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；

无相关情况的，也请一并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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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25-83633063，传真：025-83633057；电子邮箱：

jszfcg@126.com。 

 

附件：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违规收取质量保证金清 

理情况统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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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 采购项目名称 收取金额 处理结果 备注

1

2

3

…

附件

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违规收取质量保证金清理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金额：万元

  注：1.请省级各主管预算单位、各设区财政局汇总本单位、本地区违规收取质量保证金清理情况，并于7月4日前书面报送省财政厅政府
采购管理处；
　　  2.“处理结果”指退还违规收取质量保证金的情况。




